
其实去年北仑检察院也处理了
一起类似的案子，案中“受害”一方
同样没有得到法律支持。

某日上午，市民徐先生发现有
一辆陌生集卡车停在自己汽修店的
院子里，因为影响到了自己做生意，
他便根据车主李某留下的号码联系

了对方，希望李某能尽快把车开走。当
时李某正在外面喝酒吃饭，两人在电
话里就发生了争吵。

当天下午 2点左右，吃完饭的李
某来到汽修厂，情绪激动。闯进徐先
生的办公室后，看徐先生身材瘦小，仗
着自己一米八几的个头，气焰更加嚣

北仑一起“故意伤害案”
同样没有得到法律支持

刑事审判固然要严格依法裁
判，但严格司法并非固守单纯法
律观点、机械执法、就案办案、孤
立办案。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
传统，天理、国法、人情深深扎根
于民众心中。无论是司法政策的
制定，还是具体案件的办理，都必
须努力探求和实现法、理、情的有
机融合。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同样必须考虑常理常情，尊重民
众的朴素情感和道德诉求，反映
社会的普遍正义观念。这里我想
重点讲讲防卫限度的判断问题。

正当防卫的成立，要求在限度
条件上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可能构成防
卫过当。在我看来，对于防卫限度
的判断，不仅要将法律的规定了然
于胸，而且要充分考虑常理常情，
否则就不会得出恰当的结论。基于
常理常情，对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
的考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要全面整体进行考量。
司法实践中，有司法工作人员经
常以“对方打了你，但并没有打
伤你，你却把他打伤了”“你都把
人打成这样了还是正当防卫”为
由，认定防卫人的行为构成防卫
过当。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对等
武装论”与“唯结果论”的认识
误区。何为必要限度？显然，我们
无法运用一个数学公式来简单地
对不法侵害人的利益损害情况和
防卫人的利益损害情况进行计算
从而得出孰轻孰重的结论，而是
应当在全面分析不法侵害的强
度、缓急、性质，侵害方与防卫方
的力量对比，现场情势等事实和
情节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必须
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特别是，对
不法侵害要整体看待，要查明防
卫行为的前因后果，考虑防卫人
对持续侵害累积危险的感受，而

不能局部地、孤立地、静止地看
待，将防卫行为与防卫瞬间的不
法侵害进行简单对比。

其二，要设身处地为防卫人
考量。一般认为，正当防卫的限度
应当以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需要
为标准。但是，何为制止不法侵害
的需要？显然，我们不能要求防卫
人是一个冷静理性的旁观者，而
是要还原到防卫人所处的境遇之
下，换位思考问问自己“假如我
是防卫人我会如何处理”，设身
处地想想“一般人在此种情况下
会如何处理”。防卫行为通常类
似丛林状况下的应急反应，要求
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
情形之下实施刚好制止不法侵害
的行为，不仅明显违背常理常情，
而且违背基本法理。

其三，要适当作有利于防卫
人的考量。正当防卫的实质在于
“以正对不正”，是正义行为对
不法侵害，依据“邪不压正”的
常理常情，也不能将二者等量齐
观。相反，在防卫过当与正当防
卫认定存在争议时，应当适当作
有利于防卫人的认定；即使认定
防卫过当，也应当充分运用“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裁量处
理。特别是，要妥当处理防卫人
因恐慌、激愤而超过防卫限度的
问题。实践中，许多不法侵害是
突然、急促的，防卫人在仓促、紧
张的状态下往往难以准确地判
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和强度，难以
周全、慎重地选择相应的防卫手
段。对此，要尽可能根据案件具
体情况作出符合法理和情理的
判断，包括合理选择减轻处罚还
是免除处罚，以及考虑减轻处罚
的具体幅度等。（摘自：沈德咏
《我们应当如何适用正当防卫制
度》，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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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关于于海明的行为是否
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讨论一直
在持续，有媒体发起的“宝马男追
砍电动车主遭反杀，杀人者是防卫
过当吗？”微博投票中，参与人数达
33万人，其中 86.4%的网友选择了
正当防卫的选项。但也有律师和法
学专家认为，于海明在抢过长刀并
砍伤刘海龙后，在刘海龙已经逃跑
的情况下仍进行追砍，超越了正当
防卫的范畴。

对于“昆山宝马男追砍电动车
主遭反杀案”的定性，昆山公安给
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刑法意
义上的“行凶”。根据《刑法》第二
十条第三款规定，判断”行凶”的核
心在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司
法实践中，考量是否属于“行凶”，
不能苛求防卫人在应急反应情况下
作出理性判断，更不能以防卫人遭
受实际伤害为前提，而要根据现场
具体情况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
进行判断。本案中，刘海龙先是徒手
攻击，继而持刀连续击打，其行为已
经严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
法侵害应认定为“行凶”。

其次，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纵观本案，在同车人
员与于海明争执基本平息的情况
下，刘海龙醉酒滋事，先是下车对于
海明拳打脚踢，后又返回车内取出
砍刀，对于海明连续数次击打，不法
侵害不断升级。刘海龙砍刀甩落在
地后，又上前抢刀。刘海龙被致伤
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于海明

的人身安全一直处在刘海龙的暴力威
胁之中。

最后，于海明的行为出于防卫目
的。本案中，于海明夺刀后，7秒内捅
刺、砍中刘海龙的 5 刀，与追赶时甩
击、砍击的两刀（未击中），尽管时间
上有间隔、空间上有距离，但这是一个
连续行为。另外，于海明停止追击，返
回宝马轿车搜寻刘海龙手机的目的是
防止对方纠集人员报复，保护自己的
人身安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意图。

由此可见，公安机关认定“反杀
者”于海明属正当防卫，并不是对于
口水的屈从，也不是“舆论审判”，而
是尊重案件真相。
“从警方给出的事实来看，虽然

于海明确实有追砍行为，但首先这个
追砍行为没有造成后果，两刀都没砍
上，其次，即使有后面的追砍行为，也
是他整个防卫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包括后面返回拿手机，因为他当时的
现实威胁并没有排除，这种情况下即
使有追砍，也还属于正当防卫行为的
一部分。”北仑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
者，“龙哥”持凶伤害行为，已经属于
刑法意义上的“行凶”，从酒后滋事到
拳打脚踢，再到持管制刀具行凶，不法
侵害逐步升级，作为公民，于海明的反
抗是合理也是合法的。

本案的正确处理，也进一步重申
了《刑法》第 20条第三款关于“正当
防卫”和“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对正
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
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
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属防卫过当
于海明被判定不负刑事责任

说起人文情怀袁 似乎是茶余饭
后的闲情逸致袁 是风花雪月中的幽
思袁而司法是冷峻的尧严肃的袁两者
之间并不能相通融合遥 但我们要知
道袁法律是一般的行为准则袁它为我
们提供确切的行为指引遥 正因其一
般性袁 所以在解决具体复杂的问题
和冲突时袁面对巨大的差异性袁法律
往往会因其僵硬而陷于进退两难的
窘境袁要摆脱这种窘境袁需要依靠法
律人的良知尧智慧和担当袁去弥合法
律漏洞袁去熨平法律褶皱遥

所以袁司法活动绝不应当是机械
的遥一定程度上袁它就是法律与司法
人员情感活动的产物袁野上稽天理袁下
揆人情袁成此百代之准绳冶袁法律人应
当有丰富的情感袁应当对社会道德准
则尧价值取向有敏锐的把握遥我们完
全可以这么说袁一个缺乏人文情怀的
司法人员至多也只是一名法律工匠袁
而不能成其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人遥

那么袁 检察人应当具有什么样
的人文情怀钥

司法活动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屏
障袁 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工作寄予了
很高的期望遥 检察权的行使关乎生
杀予夺袁 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着无
数注视的目光袁或取或予袁可能就存
在于办案人员的一念之间袁 这就决
定了检察人的人文情怀应尽力超越
其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袁 包含更多
的社会责任袁 更多的对于他人生命
和自由的关切遥

检察人的人文情怀必应有真
情。每一个检察人都应当对其职业

的神圣有着深刻的认识遥 其所从事
的职业不只是养家糊口的工具袁而
是致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遥 任何改
变都源自于微小的事物袁 司法办案
的每一个行为都与社会进步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联遥 这是检察人应当确
立的使命感袁在这一过程中袁我们将
体会到我们从事的职业所带来的尊
荣感袁对工作倾注更多的热情袁更加
专注于研究解决各种社会冲突袁在
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和心灵的满足遥

检察人的人文情怀必应有真性。
检察人应是真诚的袁在事实和法律面
前袁他应当坦诚无私袁从不屑于隐瞒
自己的观点遥他应当意志坚定袁始终
坚守法律底线袁立天下之正位袁行天
下之大道袁 对于认准的目标矢志不
移袁并愿意为之不懈奋斗遥他应当不畏
艰途袁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袁即便在
最黑暗处袁也要努力寻找生命的霞光遥

检察人的人文情怀必应有真
爱。检察工作是有温度的袁而并不是
有人所理解的冰冷无情遥 当我们意
识到自己所办理的案件与一个家庭
甚至一个族群的安定快乐紧密相联
时袁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只要
多跟进一步就可以帮助当事人消弭
经年积怨袁 让阳光照进阴霾笼罩的
家庭时袁 检察人心中总会有一种悲
悯情怀袁 这种情怀驱使他在作出决
定的时候袁 慎重再慎重袁 用心再用
心袁 使我们的司法活动在其严肃的
外表下袁还能够保持足够的温度遥
（作者系北仑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检察人要有人文情怀
章国田

相 关 链 接显然，无论是昆山的“龙哥”，
还是北仑的李某，遇到的都是出乎
他们意料的“狠角色”，而在更多的
个案中，敢于对黑恶势力说“不”的
人却是少之又少。

8月 29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官方微博———“江苏检察在线”曾
发表题为“100起刑事案告诉你，
正当防卫还得靠跑！”的微博，引起
激烈讨论。

由此可见，排除“武力值”不够
这个问题，正当防卫的边界受到不正
当挤压的现象同样不可小觑，由法定
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变
成“不得已的应急措施”“必须穷尽
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实施正当防
卫”。结果，公民面对凶残暴徒时，畏
畏缩缩，投鼠忌器，似乎逃跑成了公
民面对犯罪时唯一的正确选择。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
院长沈德咏曾在《我们应当如何适
用正当防卫制度》一文中指出，在
当前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对正当
防卫掌握过严，另一方面对防卫过
当适用过宽”。
“刑法之所以赋予人们对杀人、

强奸等暴力犯罪‘无限防卫’的权
利，正是因为这类犯罪极其凶残，防
卫过程必然非常激烈，防卫者往往
难以在情急之下准确判断形势、拿

捏防卫的尺度。”一位业内人士在接
受采访时说，“设置正当防卫条款，
显然是为了保护受害人、威慑和打
击犯罪而不是相反。”

北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静表
示，正当防卫有它存在的必要和价
值，它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合
法权益，“一方面，它便于群众及时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惩治犯罪分
子，另一方面，对整个社会来说，它
体现了正义不能向非正义低头，有
助于震慑犯罪分子, 使之不敢轻举
妄动，鼓励公民同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做斗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
义。”

但同时，张静也指出，正当防卫
并不是说就没有条件了，“法律上
认定正当防卫，首先，正当防卫所针
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其次，必须
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防
卫对象只能是实施侵害的人，另外，
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限度。在李
某和徐先生的这个案子中，徐先生
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关于正当防卫
相关规定，因此我们认定徐先生是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从“龙哥”和李某两个案子的
结果为今后司法部门办理这类案件
提供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和示范意义。

正当防卫
是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

日前袁引起全国关注的野昆山宝马男
追砍电动车主遭反杀案冶终于尘埃落定袁9
月 1日傍晚袁 昆山公安发布警情通报院根
据侦查查明的事实袁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
和建议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第二
十条第三款 野对正在进行行凶尧 杀人尧抢
劫尧强奸尧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犯罪袁采取防卫行为袁造成不法
侵害人伤亡的袁不属于防卫过当袁不负刑
事责任冶之规定袁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
防卫袁不负刑事责任袁公安机关依法撤销
于海明案件遥

当那些梁上君子蠢蠢欲动的时
候，他们有的人会这样安慰自己
“我偷拿点不是特别值钱的东西，
总不至于进去吧！”这不，最近办案
我就遇上了一位。“我就去他家偷
了一条香烟，有好几条呢，我就拿了
一条，不值几个钱，不至于犯罪
吧。”“唉！我不知道呀，要知道是这
样，我还不如自己掏腰包呢。”

法律不会因为你的无知而宽宥
你。所以，今天就让检察官给大家普
法，讲一讲盗窃罪的一种罪状———
入户盗窃。

案情回顾

被告人花某某酒后在某一小区
“闲逛”,他趁四下无人，用手推开
该一层住户贾某某（化名）家的窗
户，进入室内。在酒精作用下，花某

某正好口渴，于是他走到客厅就打
开冰箱，看里面没水，有几条中华
烟，就拿了一条，然后打开房门，从
楼道单元门走了。

孰不知，被告人花某某的行为
被监控拍得一清二楚，被害人回家
后发觉东西丢失，回看监控录像，知
道半夜有人来过家中，遂报警。

结合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
述证明花某某翻窗入户盗窃被害人
贾某某的是一条软包装中华香烟，
经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该香烟价格为
人民币 613元。

法律制裁

目前，检察院以盗窃罪对被告
人花某某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必将
是法律的制裁！

检察官说法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第二百
六十四条院盗窃公私财物袁数额较大

的袁或者多次盗窃尧入户盗窃尧携带
凶器盗窃尧扒窃的袁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尧拘役或者管制袁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曰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袁
并处罚金曰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袁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袁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遥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 叶关于审
理抢劫尧 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曳对野户冶做出如下理
解院野户冶在这里是指住所袁其特征表
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
隔离两个方面袁前者为功能特征袁后
者为场所特征遥一般情况下袁集体宿
舍尧旅店宾馆尧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
认定为野户冶袁但在特定情况下袁如果
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袁 也可以
认定为野户冶遥

检察官温馨提示

入室盗窃不仅仅侵犯的是公民的
财产权袁 还给公民的人身安全带来威
胁袁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宁袁属于法律
严厉打击的对象袁检察官一方面提醒广
大居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袁出门注意关
好窗户袁锁紧屋门袁妥善保管钥匙袁不给
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袁还可以给家庭安装
监控设备袁当受到侵害时袁能提供有利
证据维护合法权益遥
另一方面袁 奉劝那些有盗窃行为

的法外分子袁 看到这里袁 赶紧悬崖勒
马袁改邪归正浴天上没有掉馅饼尧不劳
而获的美事袁不要贪图一时的小便宜袁
以身试法袁走上犯罪的不归路遥还有袁
不懂法不能成为替自己开罪的理由袁
与其悔不当初袁不如多学点法律知识袁
将那些小聪明用于正途遥

防范方法：
住宅门窗要坚固可靠，最好安上

高质量的防盗门窗；在窗户上要安装
防盗护栏，临街的窗户护栏，尽可能要
密一些；院墙外不要堆放一些有利于
攀登的物品；要在门或者窗户上安装
门磁报警器；大门以及室内放置重要
物品的橱柜，要使用防撬锁、保险锁；
外出时要注意与邻居打好招呼，以便
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来源：《法制日报》

偷拿香烟也犯罪？

正当防卫
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

本刊记者 王 珏 通讯员 叶脉清

张了，先后拿起茶杯、杠铃、板凳想
要砸向徐先生，幸而被周围的人拦
下。

徐先生看着不对劲，便跑出了办
公室，可这在李某眼里，却成了“害
怕”的表现，追上去后，拿着维修汽
车用的方形木头就要打徐先生，徐先
生躲过后，李某又直接从旁边拿来汽
车尾灯支架，朝徐先生打去。徐先生
抬手去挡，结结实实挨了一下。

伴随着疼痛，徐先生心底的火
气也上来了，转身还击，两拳就把李
某打倒在地。李某吃了苦头，必然不
肯善罢甘休，打电话叫来老乡并报
了警。

经鉴定，李某脸部和胸部均构
成轻伤，按照法律规定，徐先生可能
要承担刑事责任。去年 10月，这起
案子被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移
送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李某听说后，先是提出了大额
赔偿，遭到拒绝后，又逐步降低赔偿
款。面对李某的狮子大开口，徐先生
不同意。李某向徐先生喊话，“少于
10万元，一切免谈。”

不过这个李某并没能得意太
久，北仑检察院经过详尽审查，认为
徐先生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
成犯罪，依法不予起诉。
“这起案件中，李某是事件的引

起者，并且不断让事态升级，必须给
予否定评价。徐先生再三忍让后进
行的有限度还手，是正当防卫行为，
法律应该给予保护。”北仑检察院副
检察长张静说，“实际上正当防卫是
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益，是
我们每个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
积极手段，法律也没有规定必须要
穷尽一切手段后才能实施正当防
卫。”


